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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公示表


	整改任务
	任务编号
	祥龙公司整改方案第十三项

	
	问题概述
	污水收集处理存在薄弱环节。花乡旧车交易市场500余家承租商户月均用水量约5000吨，大部分商户露天洗车，大量含洗涤剂的废水未经收集处理进入雨水管网，污水散排、漫排问题突出。至督察前，金服公司、博瑞集团、物流集团等单位多处资产项目未取得排水许可证。一商集团南新仓分公司等5家单位排放污水的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总磷等多项污染物超标，最高超标2.4倍。

	责任单位
	祥龙公司资产管理部；所属各单位

	整改目标
	排查集团内各物业污水收集处理方式，努力推进污水统一收集、集中处理、按规定排放。

	整改措施
	（一）在花乡旧车交易市场建设、配备循环水设备的集中洗车区域，在商户摊位推广微水洗车，对洗车废水集中收集，统一处理，按规定排放。加强日常巡查监督，对违规露天洗车、污水散排的商户进行警告并要求其完成整改。（责任单位：祥龙博瑞集团）
（二）对需要补办排水许可证的园区，2025年3月底前完成排水许可证办理。（责任单位：祥龙博瑞集团、祥龙物流集团、金服公司；祥龙公司资产管理部）
（三）一商集团南新仓分公司、北京红都集团广安分公司、北京阜贞物业有限公司、北京红都集团有限公司阳光物业分公司、方圆化美捷公司对化粪池、污水管道进行清掏，将后续清掏频次提高到每年4次及以上；加强餐饮类商户管理，增加日常检查频率，适时聘请专业机构进行专项检测。（责任单位：一商集团、外经贸集团；祥龙公司资产管理部）

	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
	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花乡市场制定商户洗车方案并落实。在市场内引入中水，建设配置循环水设备的洗车站，在商户摊位推广微水洗车，制定商户洗车管理办法。
（二）对全系统污水处理情况进行排查，对能够办理排水许可证的物流集团商储公司、大件分公司、配送分公司；金服公司西三旗、丰台场等园区及楼宇完成排水证办理工作。
（三）一商集团南新仓分公司、北京红都集团广安分公司、北京阜贞物业有限公司、北京红都集团有限公司阳光物业分公司、方圆化美捷公司均与有资质的第三方签订化粪池清掏协议，同时，进一步加强对餐饮业租户的检查，聘请有资质专业公司进行水质检测，结果均为合格。

	整改时间
	2025年12月底，长期坚持

	
社会监督联系人 及电话
	李志楠。66253625




